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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春节“涨价”，不该由行业协会说了算

　　今年春节起，宁波
市中心城区巡游出租车
每单将收取 10 元节日附
加费。记者 1 月 15 日从
宁波市出租汽车行业协
会获悉，这几天，每天
约 500 辆车辆更新计价
器，届时乘客上车后直
接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支
付车费。（1 月 16 日 《宁
波日报》）
　　春节期间，出租车
加收“节日附加费”，
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涨
价”应依规依法。宁波
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属
于民间组织，没有定价
权，其给出租车春节“涨
价”，显然名不正言不
顺。
　　在万家团圆的春节

期间，出租车司机正常
运营，为民众出行提供
了便利。出租车适当加
收“节日附加费”，相
应提高司机的营运收
入，等于给司机发春节
加班工资，不仅合情合
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
也不能算是乱收费行
为。因此，宁波市出租
车在春节期间加收“节
日附加费”，合情合理。
但是，出租车价格属于
政府部门定价的范围，
不能擅自随意调整价
格。宁波市出租汽车行
业协会是民间组织，擅
自给出租车“涨价”，
显然超越了自身的权
限，属于“乱涨价”的
行为。

　　不可否认，春节
期间各地堵车现象十
分严重，相同路程一般
要比平时耗时长。如果
出租车仍然按正常打表
收费，出车时间长，而
营运收入甚至比平时还
少，一部分司机感到不
划算，就有可能“歇业”
不出车，春节“打车难”
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出
租车加收“节日附加
费”，相应提高司机的
劳动报酬，将能激励和
提高出租车司机的出车
率和延长营运时间，将
有助于缓解春节期间
“打车难”问题。
　　但是，出租车加收
“节日附加费”，不是
行业协会说了算，必须

依规依法走相关程序。
按照规定，出租车的运
价，是重要的民生服务
类服务价格，重要的民
生服务类服务价格如果
需要涨价，就需要经过
物价部门举行听证会后
确定。针对出租车加收
“节日附加费”，行业
协会正确的做法应是，
向当地物价部门提出出
租车在春节期间调整价
格的申请，然后由物价
部门举行听证会后，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相对合理的“节日附加
费”额度和加收的期限，
才能让“节日附加费”
名正言顺。
　　现实生活中，不排
除少数出租车司机不守

规矩，或乘机乱涨价，
或在超出规定期限依然
加收费用，损害广大乘
客的利益。因此，如果
政府部门出台加收“节
日附加费”规定后，还
必须加大监管力度。一
方面，严禁执行时间提
前或推后，坚决制止乱
涨价、乱收费的行为；
另一方面，对于违反规
定的，将由相关监管部
门依据价格法等相关法
规予以严肃查处。总之，
绝不能让加收“节日附
加费”，成为乱涨价、
乱收费的借口。

█丁家发

女童遭烫伤险截肢，虐童之恶当人人喊打

　　1 月 14 日贵州龙里。
黔南州龙里县女童小燕
（化名）在病房内度过
了 5 岁生日，此前她因
疑遭父亲及父亲女友虐
待，双脚被严重烫伤，
此外身体多处受伤。小
燕的姑姑覃女士告诉红
星新闻，小燕刚送入医
院时被诊断为“热液烫
伤”，小燕被烫伤部位
多处软组织坏死，需多
次手术甚至截肢，女童
父亲及其女友因涉嫌虐
待罪已被警方刑拘。龙
里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
员称，目前各项帮扶工
作已经展开。（1 月 16

日 红星新闻）
　　在新闻的评论区
中，无不是谴责与心
痛的声音。尤其是，眼
看着今年发生多起亲生
父母虐童事件，人们很
难不升起这般忧虑：在
某些看似平常的家门之
内，还有多少无辜的孩
童正遭受着虐待？
　　“家务事”三字，
无疑是一道厚障壁，保
护家庭隐私的同时，也
成了某些罪恶因子的
“避难所”，施暴者习
惯以“教育管教”孩
子的托辞作暴力虐待的
“挡箭牌”。诚然，不

去插手他人的私事，不
去议论别家的家长里
短，是对他们隐私的尊
重，但面对违反法律、
泯灭人性的虐童行为，
面对这种所谓的“家务
事”，及时报警无疑是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
的正义善举。
　　没有阳光透不过的
裂痕，越是不起眼的角
落，越需要群众迸发力
量，与公安机关通力合
作，让遮掩在门后的罪
恶无处可藏。涉事者以
外的家庭成员，是揭露
罪行、救助儿童的第一
人选，他们往往可以最

先发现相关迹象，及时
劝阻并掌握有效证据；
除此之外，左右邻居或
其他与涉事人员有接触
的人，同样是揭发举报
的重要力量。
　　当然，面对违法
犯罪行为，每个选择
出手相助的普通人，也
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撑和
助力——居委会、妇女
联合会不能形同虚设，
对于特殊家庭要长期重
点关注，对于民众的揭
发举报，也要有更快的
反应速度。基层组织务
必积极协助搜查取证工
作，加快公安机关的介

入。同时，举报人保护
制度的完善和细化至关
重要，以减少人们的后
顾之忧，鼓励更多民
众勇敢举报虐童违法行
为。
　　新年伊始，希望脱
离苦难深潭的小燕能早
日走出阴影，重获新生；
也相信终有一天，正义
力量会化作灿若烈阳的
强光，让所有躲在在门
后的罪孽无所遁形。

█郝颖杰

用 3岁孩子作“盾”阻拆违建，别错上加错

　　近日，浙江余姚两
老人，竟手持平底锅、
用 3 岁孩子做“盾”，
企图阻击执法人员拆除
二楼正建的违章阳光
房。（1 月 15 日 澎湃新
闻）
　　违章建筑，就是指
未经审批、不符合要关
规定与要求的建筑。违
章建筑，虽方便了建造
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了其居住条件，但既可
能影响了邻里采光等，
也可能破坏整体建筑之
原有结构，从而埋下安
全隐患，甚至损伤小区、
城市应有之风格、形象。
　　为维护社会的公
平、正义，切实保护每
位居住者之合法权益，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三令

五申严禁“私搭乱建”。
然现实中，总有个别人
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只
强调自我私利，将国家
相关规定置之脑后，悄
然“大兴土木”。
　　未经当地有关部门
审批，面对“拆除通知
书”等置若罔闻，违背
了有关行政法规，显然
已经是有错在先了。面
对政府组织的综合执
法，理应迷途知返，主
动配合拆除，知错就改，
尽可能降低给政府与社
会带来的危害。
　　老人与孩子，本是
弱势群体，让老人与孩
子出面，尤其是将孩子
推向前面，能迅速博得
“不明事理”者的同情
与支持。为防舆论指责，

“强拆”之组织者往往
可能“望而止步”，从
而违建者实现阻止“拆
除”的目的。
　　老人出面，以孩子
为“盾牌”，对抗强拆，
从表面看来，此业主还
真不是“等闲之辈”，
事前还真动了一番脑筋
的，可谓抓住了有关部
门的软肋。然冷静思之，
此番举动，不过是徒增
笑料，小算盘不但注定
落空，而且还可能“错
上加错”，让其付出更
沉重之代价。
　　依法治国，法律是
最高行为准则，保护的
是社会长远与大多数公
民的利益。对与错是分
明的，此小伎俩貌似“高
明”，却掩盖不住“违法”

之实；法之威严、公平
与正义，虽有可能迟到，
却永远不会缺席。
　　拆除“违章建筑”，
乃民心所向，符合广大
人民群众长远利益，有
利于维护城市面貌与形
象。且政府有关方面更
是有理有节、依法办事。
个别业主企图对抗，不
仅自不量力，更是公然
与社会、与绝大多数群
众作对，最后的结果必
然是以失败告终。
　　将老人、孩子推向
前台，虽能取得一时之
效，但在“阻止”的过
程中，稍有不慎则可能
发生意外，或失手至孩
子、老人坠落。如此一
来，不仅让孩子、老人
身体受到伤害，而且

还可能因此触碰法律红
线，涉嫌“故意或过失
伤害”，从而导致付出
更沉重之代价。
　　违建本就有错，面
对政府组织的“强拆”，
作为业主理应心平气
和，坦然面对，主动配
合，将违建给社会造成
的损失降至最低点。然
此番闹剧，不但无助于
问题的解决，反倒将事
态扩大化。望违建者尤
其是企图靠耍“小聪明”
阻扰拆违建者时三思而
后行，切不可“错上加
错”。

█尚凡


